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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史视阈下社会事实的特性 

对涂尔干《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的一个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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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事实除了具有涂尔干所说的“外在性”、“强制性”、“普遍性”之外，还具有“情境性”、“可创造性”、 

“内在性和可选择性”、“历史流变性和继承性”；社会事实不仅具有涂尔干主张的属社会、客观性的特性，还具有很强 

的属人、主观性的特性。涂尔干总结的社会事实性质是从一个社会历史横断面去考察得来的，在研究时，不能忽视从 

社会历史纵 向发展这一角度去考察社会事实，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刻、更全面地总结社会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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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涂尔干社会事实概念的定义及其意义 

“社会事实”是涂尔干社会学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 

他天才地指出：“一切行为方式 ，不论它是固定的还是不 

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或者换一句 

话说，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定存在的，不 

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都叫做社会事实。”⋯他并 

且指出，“要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他举出的“社 

会事实”例子有“法律、道德、教义、金融制度”等。 

涂尔干提出的“社会事实”这个概念为社会学研究 

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因为这个概念实际上把存在于社会 

中的非物质现象凸显出来。道德、政策、法律 、宗教、习 

惯、风俗、时尚、舆论等，它们虽然在社会中时刻对人们 

起作用，并且存在于～个社会中的各个角落，但又无形 

无相，不见踪影。虽然看不到，却正如涂尔干所说，“只 

要我试图反抗，压力就会显现出来”。“这就像我们在空 

气中并不感到空气有重量 ，而实际上空气的重量是存在 

的一样” 。涂尔干给了这些东西一个恰当的名字：“社 

会事实”。涂尔于指出，社会事实有三个特殊性质：外在 

性(外在于人)、强制性(对人有强制作用)和普遍性(普 

遍存在于社会之中)。涂尔干对社会学的学科建设的贡 

献应该是基础性的、根本性的，他认为“一种社会事实的 

决定性原因，应该到先于它存在的社会 事实之中去寻 

找 ，而不是到个人意识的状态中去寻找” 。这句话指 

明了社会学研究的正确方向，其意义十分重大。 

总之 ，涂尔干有关社会事实的论述是社会学 的经 

典。本文想要探讨的是涂尔干有关社会事实特殊性质 

的论述。笔者认为涂尔干所说的社会事实具有外在性、 

强制性和普遍性三个特殊性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不 

完整。在外在性 、强制性、普遍性之外，社会事实还具有 

情境性、历史流变性、人的创造性、内在性和可选择性。 

了解这些对于全面准确理解社会事实具有重要意义。 

二、社会事实的情境性 

社会事实在社会中的确具有强制性和普遍性，但这 

种强制性和普遍性是在一定情境中的，并不绝对。社会 

事实只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对人起作用。具有强制性 

和普遍性的社会事实是在一定情境中的，并没有一个或 
一 种超越时空的、在所有场合都能起作用的社会事实。 

比如，历史上漂洋过海到美洲定居的英国清教徒，到达 

美洲后就自然摆脱了英国本土对清教徒的迫害。宗教 

迫害是一种社会事实，在当时的英国甚嚣尘上，但在刚 

刚有西方人居住的北美却几近于无，这是地域不同引发 

的社会事实的不同。即使是现在，长于旅游的人也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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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出很多在一地一域起作用的习俗和禁忌，它们在当地 

具有社会事实真实有效的普遍性和强制性，得到当地居 

民的自觉恪守，但一旦走出这个地域，就失去了社会事 

实的普遍性和强制性 ，只是成为旅行者的知识或是趣闻 

了。这是空问对社会事实的限制。 

又比如，中国近代从清朝转到民国的一段时间，伴 

随着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社会事实也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国家的政治制度发生了根本性 的变化。在这一时 

期，抨击封建统治，宣传民主共和在几年前会受到迫害， 

而在几年后很可能会受到政府褒奖。在民间生活世界， 

包办婚姻 、女子不上学堂，三从四德，裹小脚等传统社会 

的社会事实在很短的时间内受到极大打击 ，男女平等这 

种新的社会事实由于新政府和新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支 

持迅速占据社会观念的主导位置。这是时间与社会事 

实的关系。 

因此．社会事实对人的强制性和普遍性作用应该有 
一 个情境性的限制，所有的社会事实都只是在一定时空 

情境中发生作用的。 

三、社会事实的可创造性 

为了突出社会事实对人的外在性和普遍性，涂尔干 

说：“社会事实存在于整体(指社会)中的每个个体 ，是因 

为它已存在于整体；而不能说它存在于整体，是因为它 

已存在于个体。” 。笔者认为，这是社会唯实论过于极端 

的一个说法 ，把社会事实过于客观化了。按照涂尔干的 

理解，社会事实是先存在于社会 ，后存在于个人的，个人 

只能从社会中被动地学习、接受社会事实。而笔者倒是 

认为，社会事实有一定的可创造性。 

乔达摩 ·悉达多开创的佛教世界观，马丁 ·路德的 

宗教改革，南丁 ·格尔创建红十字会的努力，摩尔的《乌 

托邦》思想，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日后都成为在 

社会上影响巨大的社会事实，但很难讲 ，这些都是早于 

个体已存在于社会。最大限度地突出社会，也只能说， 

社会提供了产生这些社会事实的土壤和环境。 

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人类社会是一个由简单到复 

杂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也表现为社会事实由少到 

多，由简单到复杂。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个体并不仅仅 

是先在社会事实的继承者和受控制者，同时也是先在社 

会事实的改变者和新的社会事实的创造者。追根溯源， 

没有一个或一种先于个体存在的先验的社会事实。诚 

如涂尔干所说，我们的祖先以既成事实传给我们信仰和 

宗教仪式 ，但追根溯源，这些信仰和宗教仪式难道不是 

祖先的祖先自己创造出来的吗?难道不是同样要经历 

后世子孙主动性的增删添改，继 承发扬或是废除丢弃 

吗?所以从历史的过程来看，社会事实具有人的可创造 

性。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勃勃生机正在于每一时代的人 

都有创造和改变的权利。我们诚然要受到先于我们已 

然存在于社会中的社会事实的制约和影响，但我们始终 

都不只是在被动地接受这种制约和影响，我们始终都有 

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权利，去继承和维护，或是修改和创 

造社会事实。这一点，对于个体或是群体都同样适用。 

四、社会事实的内在性和可选择性 

为了论证社会事实的外在性和强制性，涂尔干举出 

集会的例子。他说：“集会发生的激情 、义愤、怜悯等情 

感方面的巨大冲动，不是产生于任何人的意识 ，而是来 

自于我们每个人的外部，不管我们每个人愿意与否，都 

会受感染⋯⋯只要我试图反抗，压力就会显现出来。” 

他又引申说：“一些单独的个人，他本来是不会做出坏事 

来的，但一旦他们成群结伙 ，便会不由自主地参加狂暴 

活动。” 

在这里，涂尔干又犯了绝对化的错误。他把“集会 

发生的激情、义愤 、怜悯”这种社会事实的外在性和强制 

性极端化和绝对化了。首先一点，如果不是出于集会中 

大多数人内心的真实情感和意志，“激情、义愤和怜悯” 

又何以发生?因此，涂尔于所说的“集会发生的激情 、义 

愤 、怜悯等情感方面的巨大冲动，不是产生于任何人的 

意识，而是来 自于我们每个人的外部”这个说法本身是 

有问题的。产生于“外部”，“外部”又是指的哪里呢?真 

实的情况恰恰是：所有的一切来 自于每个人内心世界的 

情感共鸣，每个人又组成了集会的全体人或大多数人， 

于是整体性的“激情、义愤、怜悯等情感方面的巨大冲 

动”才发生了。因此，从这个角度说，集会中“激情、义 

愤、怜悯”内在于参加集会中的所有人，集会的召集人或 

演讲人必须在集会中的人的确有共同的情感基础、自己 

具备调动大家情感的能力两个条件下才能把集会中共 

同的“激情、义愤 、怜悯”调动和开发出来。其中共同的 

情感基础是必要条件，否则集会中“情感方面的巨大冲 

动”就不会发生，因为这些情感本来就内在于每一个参 

加集会的人心中，绝不会存在于涂尔干所说的“每个人 

的外部”。涂尔f所说的场景只会在这种情况下发生： 
一 个研究者，或一个外来者，总之并非一个集会的真实 

参加者，他虽无法接受或体会集会中人的“激情、义愤、 

怜悯”等巨大的情感冲动，但却又深深地感受到这种集 

会群体感情、意志产生后的巨大力量，从而认为自己无 

法抗拒这种外部力量。而一个聚会的真实参加者，他绝 

不会有这种感觉，相反 ，他正在享受着集会中与他人情 

感一致产生共呜的愉悦。 

而如果把涂尔干所说的“一些单独的个人不做坏 

事，一旦成群结伙便会不由自主地参加狂暴活动”仅仅 

解释为是受到了群体气氛不可违抗的感染和强制，显然 

不够深刻，也难以让人信服。这群人中的个体如果受到 

刑讯时如此为自己辩护，相信也无法得到法官和陪审员 

的同情，因为人们更愿意相信：参加狂暴活动归根结底 

是参加者 自己主观意志的选择，受感染只是诱因，并非 

决定性因素，受强制则是托词。笔者认为，人在社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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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在某些时候会受到外来强大势力的影响，但是，作 

为主体，人始终都会有 自己的选择和决定，不会总是像 

木偶一样受外在力量的支配，每一种社会事实，无论它 

是社会思潮，还是生活方式，只有化作人内心愿意接受 

的东西，才能盛行。因此说，社会事实也有一定属人的 

内在性和可选择性。 

五、社会事实的历史流变性和继承性 

涂尔干提到的社会事实有：法律 、道德准则 、民间的 

格言和谚语(实际上指的是民间习俗)、概括宗教或政治 

派别信仰的信条、金融制度等。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 

虽然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上具有精确无疑的确定性和 

稳定性，但就整体而言，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却具有一种 

历史流变性。也就是说，他指出的社会事实的特征：外 

在性(外在于人)、强制性 (对人的强制作用 )、普遍性 

(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只是在一个很具体的情境中的特 

征，相当于一个社会横截面上社会事实的特征。而从纵 

向的社会历史发展看 ，社会事实具有流变性。 

比如法律，《汉谟拉比法典》对于较小的盗窃行为给 

予较重的刑罚(斩手)，还有不少关于奴隶的条款，这些 

只是在古巴比伦王朝统治时期具有绝对的强制性和普 

遍性。离开那个历史时期，比如到了现代，就只作为历 

史系或法律系的学生要了解的一个知识点罢了。又 比 

如习俗，在中国，也仅仅是在一百年以前，自由恋爱还被 

当做洪水猛兽，不仅为社会所不齿 ，也不为官方承认 ，父 

母之命、媒妁之言才是男女婚姻的正当途径；而一百年 

后的今天，父母之命早已被主流意识形态和民间社会一 

起丢弃，自由恋爱被 当做再正常不过 的婚姻方式。可 

见，一项社会事实的历史流变性是多么明显。至于正在 

我们 13常生活中悄然发生改变的社会事实更是不胜枚 

举 ，比如制度层面的变革：农业税的取消、社会保障制度 

的不断完善、物权法的实施、刑法和婚姻法的修改等。 

这些社会事实的改革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可以 

说，社会事实具有一种常变常新的活力。社会事实并不 

是一种全然外在于人的客观静态的东西，尤其在现代， 

社会事实在朝着人性化和更有利于人的生活的方向发 

展。 

相对于常变常新的历史流变性，社会事实还有一定 

的历史继承性。比如，一些民俗家指出，当今民间婚礼、 

丧礼和祭祀祖先的一些方式方法，同两千年前的周代并 

没有太大不同；也有历史学家指出，乡镇、县、市、省、中 

央这样的行政建制方式来源于秦代的郡县制 ，只不过有 

些级别的建制名称有所不同。这些都说明了社会事实 

的继承性，社会事实伴随着人类历史从古代走到近代和 

现代，有些部分不再符合社会需要和人类进步的要求 ， 

被修改或放弃，但同时，也有很多部分顽强地生存下来 ， 

继续生长在后世的社会中，形成了一种传统，这一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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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皆然。比如在谈到英国人古老的自由、权利传统如何 

留存 于美 国 宪法 之 中 时，《民治 政 府》一 书 指 出： 

“詹姆斯 ·麦迪逊单独一人在客店寓所里 日复一 13地起 

草权利法案(1787年制定，即美国宪法前十条修正案)。 

但从广义上讲，麦迪逊并不孤立。帮助他执笔的有 1215 

年聚会于兰尼米德(英国)的贵族们，他们要求英王约翰 

把自由权‘授予吾王国一切自由人 ’。在场的还有科克 

勋爵等人，他们在 1628年权利请愿书中，制定了某些英 

国人权利的法律；还有英国革命者，他们在 1689年的权 

利法案中限制了英王的权力，并获得 了诸如言论 自由和 

在议会辩论中的权利；还有 1679年最早人身保护法的 

制定者 ，他们以此制约英国政府的权力 ，并保证有权利 

反对自己认罪以及‘以惩罚对付犯罪’。这些写在纸上 

的权利实际上并非总是得到执行的，这个事实只能增进 

麦迪逊把美 国人 的权利 清楚地、大胆地写 出来 的决 

心。” 这段话实际上是在说美国宪法即《权利法案》的 

实质性内容基本上是来自于英国的《大宪章》(1215 

年)、《权利请愿书》(1628年)、《人身保护令》(1679 

年)、《权利宣言》(1689年)等宪法性文件，以及这些文 

件背后英国人争取 自由和权利的传统。 

所以，从历史角度讲，社会事实同时具有继承性和 

流变性。那么，哪些部分在继承，哪些部分在流变，这正 

是社会发展每时每刻正在进行中的一个主题 ，我们每个 

人也都正在参与其中。 

六、结语 

涂尔干的“社会事实”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个非 

常好的概念工具 ，但他仅用外在性、强制性和普遍性来 

概括社会事实的性质，把它推向了一种纯客观化，他反 

复强调要把社会事实当做物来看待，这样一来就真的如 

同自然界的物了。而实际上，如上所述，社会事实的强 

制性和普遍性只是在一定的时空情境中起作用；已在的 

社会事实追根溯源是由前人创造出来的，后人又不断在 

修改旧的社会事实，创造新的社会事实；人对于社会事 

实具有内在性和不可推卸的、最终的选择权和决定权； 

社会事实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也在不断更新和发展。 

社会事实不仅有涂尔干强调的属社会的特征，同时更深 

刻地具有属人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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